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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國立嘉義大學 114學年度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

明書核發申請表(師資培育中心用)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姓名 ○○○ 系級 ○系碩士在職專班(全名) ○年級 

○系○年級 

身份證字號 ○○○ 學號 ○○○ 

聯絡電話 09○○-○○○-○○○ E-mail ○○○ 

取得師資生

資格學年度 

例：112(視何時成為師資生學年

度) 

師資類科 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□雙語 

□中小合流 

■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

□幼兒園師資類科 

二、自我檢核表 

序

號 

檢核事項及說明 檢核欄 

(請打ˇ) 

1 

修畢師資生所屬培育系

所應修畢業學分數— 

普通課程※ 

大學部師資生於 115年 6月 30日前可取得大學畢業

證書 
V 

研究所學生於 115 年 6 月 30 日前能完成碩士學位/

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（不含畢業論文） 

---檢附碩博士生應修畢學分數檢核表、研究所課程

科目表(線上上傳) 

 

研究所學生未具備大學畢業證書者，於 115 年 6 月

30日前可取得碩士/博士學位證書 

 

2 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

課程 

至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，已修畢_112__學年度之

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（請檢附歷年成績

單並劃記，111學年度入學請檢附學分表） 

V 

3 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門

課程 

至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止，已修畢_____學年度之國

民小學專門課程/教學基本學科課程科目學分 

 

同入學學年度 

三 

擇 

一 

中教修畢範本 



2 

 
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門

課程 

至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止，已修畢______學年度之

■中等學校□國民中學□高級中等學校__○○__領

域__○○__專長（學科、群科）專門課程科目學分

（請檢附該專門課程學分表、抵免採認表、歷年成

績單並劃記）(含 114-2學期仍在修習中之課程) 

V 

4 
修畢幼兒園師資類科加

註特殊教育次專長 

至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止，已修畢______學年度之

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（請檢附該次專長

課程學分表、歷年成績單並劃記） 

 

5 
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，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

相關課程【105學年度(含)後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適用】 
V 

6 符合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至少 2學年（計 4學期）以上之規定。 V 

7 服務學習證明書，時數至少達 40小時以上(完成時數須向師培中心申請製證) V 

8 修習中教英語及小教雙語次專長者，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、教學、評量共

同參考架構 B2級（含）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（須包含聽、說、讀、

寫 4項檢測）。 

依身份

勾選 

9 學科知能評量成績單。國民小學師資類科(含中小合流)師資生須通過學科知能

評量『國語』、『數學』基礎級。 

 

10 修畢聲明書 V 

※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 18條： 

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(含教育專業、專門課程及普通課程)成績

及格者，並符合以下條件：  

一、大學部學生須取得畢業證書。  

二、研究所學生須完成碩/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（不含畢業論文），惟未具備

大學畢業證書者，應取得碩/博士學位證書。  

    經本中心及主修系所審核通過後，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 

1. 本人已確實依據實際情況填表，檢核內容若有不實，願負相關責任。 

2. 本表內各項檢核資格，最遲於本年度 115年 6月 30日前完成。 

 

申請人：______○○○____________     日期：__例 115年 3月 7日_____ 

 

系所承辦人  系所主管  

師培中心 

承辦人 

 師培中心 

主任 

 

 

同入學學年度 

請記得簽名 

並註明日期 





1 
 

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碩/博士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檢核證明表範本 
 

姓名：＿＿○○○＿＿＿＿  學號：＿＿＿＿○○○＿＿＿系級＿○系○○班○年級(全名)__ 

一、修課規定： (依系所規定選填) 

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＿＿＿學分，包括:  

1.專業必修科目至少＿＿＿＿學分 

2.各組專業選修科目至少＿＿＿＿＿  

3.其餘為自由選修科目＿＿＿學分 

※請檢附碩/博士班必、選修科目表 

二、修課紀錄 

修課規定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修學年/學期 

專業必修 
 

1. ○○○ (全名) ○ 例 113-1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專業選修科目 
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自由選修 
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學分修習總計 ○ 

三、系所核章 

系所承辦人  系主任  

申請人（簽章）：○○○(請務必簽核) 

 

超過一頁時，請於每頁右上角註明

學號姓名 



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     專門課程學分表劃記範本 

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26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90119936A號函辦理 

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

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
總學分數 42 

本校開設課程 
總學分數 101 

領域核心課程

學生最低應修

學分數 

 

6 

領域內跨科課

程學生最低應

修學分數 

 

- 

主修專長課程

學生最低應修

學分數 

 

32 

領域核心課程本 
校開設學分數 10 

領域內跨科課程 
本校開設學分數 - 

主修專長課程本 
校開設學分數 91 

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（含進修學士班 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） 

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

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

需修習 

學分數 

學校開

設課程 

學分數 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/選修 備註 

領域核
心課程 

人體運
作與健
康促進 
知識 

2 2 人體解剖生理 2 必修  

健康與
體育統 
整知識 

2 2 健康與體育概論(健康與體育學

習領域概論) 

2 必修  

安全生
活與傷
害防護 

2 6 安全教育與急救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運動傷害與急救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傷害與急救」、 
「運動傷害防護與貼紮 

」擇一採認。 

運動傷害防護與貼紮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傷害與急救」、 
「運動傷害防護與貼紮 

」擇一採認。 

體育專
長課程 

體育基
本學科
知識與
理論基
礎 

10 39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(體適能理論

與實際)  

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體適能理論

與實際；「體適能與運

動處方」、「體適能研

究」、「運動處方研究 

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體適能研究(體適能專題研究) 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體適能專題

研究；「體適能與運動處

方」、「體適能研究 

」、「運動處方研究」 
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運動處方研究(運動處方專題研

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處方專

題研究；「體適能與運

動處方」、「體適能研

究」、「運動處方研究 

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4 

3 

2 

1 

請每一頁右上角註明學號及姓名 



健康管理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運動生物力學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生物力學」、「運

動生物力學研究」擇一

採認2學分。 

運動生物力學研究(運動生物力

學專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生物力

學專題研究；「運動生

物力學」、「運動生物

力學研究」擇一採認 

2學分。 

運動生理學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生理學」、「運

動生理學研究」擇一採

認2學分。 

運動生理學研究(運動生理學專

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生理學

專題研究；「運動生理

學」、「運動生理學研

究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    運動心理學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心理學」、「運

動心理學研究」擇一採

認2學分。 

運動心理學研究(運動心理學專

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心理學

專題研究；「運動心理

學」、「運動心理學研 

究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適應體育 2 必修(如  

  
補充說明 

  
) 

體育學原理 2 必修(如  

  
補充說明 

  
) 

體育史 2 必修(如  

  
補充說明 

  
) 

運動社會學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社會學」、「運

動社會學研究」擇一採

認2學分。 

運動社會學研究(運動社會學專

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社會學

專題研究；「運動社會

學」、「運動社會學研 

究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運動哲學研究(運動哲學專題研 3 必修(如 相似科目：運動哲學專

題研究、運動哲學；採

5 

請每一頁右上角註明學號及姓名 



究)  補充說明 

) 

認2學分。 

身體活 14 25 田徑(I)或田徑(1) 1 必修  

動與運   田徑(Ⅱ)或田徑(2) 1 必修  

動技術   

游泳(I)或游泳(1) 1 必修  

示範及   

游泳(Ⅱ)或游泳(2) 1 必修  

指導知   

能   

籃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排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足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羽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網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桌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棒（壘）球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高爾夫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體操(Ｉ)或體操(1)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   體操（II）或體操(2) 1 必修(如  

     
補充說明 

     
) 

請每一頁右上角註明學號及姓名 



    舞蹈 (Ｉ)或舞蹈(1) 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舞蹈（II）或舞蹈(2)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民俗體育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水中活動與遊戲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攀岩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瑜珈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武術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國術(Ｉ)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國術(II)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拳擊 1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體育行

政與體

育社團

活動辦

理知能 

4 13 體育行政與管理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運動賽會管理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運動裁判法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運動訓練法 2 選修 「運動訓練法」、「運

動訓練法研究」擇一採 

認2學分。 

運動訓練法研究(運動訓練法專

題研究) 

3 選修 相似科目：運動訓練法

專題研究；「運動訓練

法」、「運動訓練法研 

究」擇一採認2學分。 

7 

6 

請每一頁右上角註明學號及姓名 



休閒運動概論 2 選修  

體育課

程設計 

、教學

與評量 

4 14 運動教育學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「運動教育學」、「運

動教育學研究」擇一採

認2學分。 

運動教育學研究(運動教育學專

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運動教育學

專題研究； 「運動教

育學」、「運動教育學

研究」擇一採認2學分 

。 

體育教學分析研究(運動教學分

析專題研究) 

3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相似科目：體育教學分

析專題研究；採認2學

分。 

運動教學指導法 2 必修(如

補充說明 

) 

 

體育課程設計 2 必修  

體育測驗與評量 2 選修  

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

[1]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42學分(含)，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6學分，主修專長課程最 

 低學分數32學分，自由選修4學分。 

[2] 課程類別「安全生活與傷害防護」必修至少2學分。 

[3] 科目名稱「體適能與運動處方」、「體適能研究」、「運動處方研究」、「健康管理」必修至少2 

 學分。 

[4] 科目名稱「運動生物力學」、「運動生物力學研究」、「運動生理學」、「運動生理學研究」、 

 「運動心理學」、「運動心理學研究」、「適應體育」必修至少4學分。 

[5] 科目名稱「體育學原理」、「體育史」、「運動社會學」、「運動社會學研究」、「運動哲學研 

 究」必修至少4學分。 

[6] 科目名稱「籃球」、「排球」、「足球」、「羽球」、「網球」、「桌球」至少5種，必修至少5 

 學分。 

[7] 科目名稱「棒（壘）球」、「高爾夫」至少1種，必修至少1學分。 

[8] 科目名稱「體操」、「舞蹈」、「民俗體育」至少2種，必修至少2學分。 

[9] 科目名稱「水中活動與遊戲」、「攀岩」、「瑜珈」至少1種，必修至少1學分。 

[10] 科目名稱「武術」、「國術」、「拳擊」至少1種，必修至少1學分。 

[11] 科目名稱「體育行政與管理」、「運動賽會管理」、「運動裁判法」必修至少4學分。 

[12] 科目名稱「運動教育學」、「運動教育學研究」、「體育教學分析研究」、「運動教學指導 

   法」必修至少2學分。 

[13] 本學分表適用對象：109學年度起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「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」師資生， 

   108 學年度(含)以前的師資生得適用之。 

 

請每一頁右上角註明學號及姓名 



1

2

3

4

5

成績單須有教務證明章

影本須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



6
7

網頁列印無個人資訊
請於右上角註明學號姓名

該學期仍在修習之教育學程課程請繳交選課確認單代替成績單



國立嘉義大學自願服務證明書
義義大學服務字第 00000000 號

本校○○學系學生王○○學號1○○○○○

民國112年○月○日至

民國112年10月22日 ， 自願參與本校師資培 

育中心服務學習累積達40小時，服務期間熱心

負責，特此證明 。

校長

中華民國 112 年03 月 07 日

緩這蟑懿鷗獻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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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<D. :No.○○○, oj:Jvt. 凡S四濺四妲9叱牣t I:N 必

DVCJl叨ox月LS灼<DI五5, <D屯叱咽弋屯M伍回

OP {£<DVCJl节O:Nfias comp[ete正40 hours of 
呤[unteer Service from 17th Septem6er, 2022 to 

2022. 

，一·

面
[

ncipa{

<Date 3/7/2023 



 
 

 

修  畢  聲 明 書 範 本 
 

 
本人○○○          已具   修畢資格， 

 

線上表單填報資料及紙本資料皆為本人確認正確無誤，倘有填報資料不正確、

隱匿資訊或資料闕漏致修畢或教師資格考試暫准報名之權益受損(例如未能

修畢或資格取消)等相關情事，願負一切責任。 

 

 

 

此致 

國立嘉義大學 
 

 

 

        本人暨聲明人簽名蓋章： 
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例 0900-000000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  日 

中教 

小教 

中小合流 

幼教 

紅框內皆須填寫 

右上角註明學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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